
解釋字號 釋字第504號

解釋公布院令 中華⺠國 89年05⽉05⽇

解釋爭點 辦理強執事項就保全財產經採購或徵收，法院提存款項之規定違
憲？

解釋文 　　司法院於中華⺠國八⼗五年⼗⼀⽉⼗⼀⽇修正發布之辦理強

制執⾏事件應⾏注意事項第七⼗點規定：「在假扣押或假處分中

之財產，如經政府機關依法強制採購或徵收者，執⾏法院應將其

價⾦或補償⾦額提存之」，此⼀旨意曾經本院院字第⼆三⼀五號

解釋在案，其⽬的僅在宣⽰原查封禁⽌債務⼈任意處分財產之效

⼒，繼續存在於該財產因政府機關強制購買或徵收後之代位物或

代替利益，以保全債權⼈將來債權之實現，尚不因提存⽽⽣債務

消滅之效果，且未另外限制債務⼈之權利，或使其陷於更不利之

地位，符合強制執⾏法第五⼗⼀條、第⼀百⼗三條、第⼀百三⼗

四條、第⼀百四⼗條規定之意旨，⾃無牴觸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

條規定可⾔，與憲法保障⼈⺠財產權之本旨亦無違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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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由書 　　禁⽌債務⼈移轉財產權之保全程序，係在保全債權⼈本案債

權將來終局實現之先⾏強制執⾏程序，為維持社會秩序，增進公

共利益所必要。在假扣押或假處分中之財產，雖不能阻⽌政府機

關依法強制購買或徵收，但其價⾦或補償⾦仍不失為保全財產之

代位物或代替利益，徵諸⺠法第⼆百⼆⼗五條第⼆項、第八百八

⼗⼀條、第八百九⼗九條之法理，及強制執⾏法第五⼗⼀條、第

⼀百⼗三條、第⼀百三⼗四條、第⼀百四⼗條規定之意旨，原假

扣押、假處分查封禁⽌債務⼈移轉財產權之效⼒，⾃仍應及於該

強制購買之價⾦或徵收之補償⾦，本院對此曾著有院字第⼆三⼀

五號解釋，此時假處分程序轉換為假扣押程序，乃屬當然。辦理

強制執⾏事件應⾏注意事項第七⼗點規定：「在假扣押或假處分

中之財產，如經政府機關依法強制採購或徵收者，執⾏法院應將

其價⾦或補償⾦額提存之」，⽬的僅在宣⽰原查封禁⽌債務⼈任

意處分財產之效⼒，繼續存在於該財產因政府機關強制購買或徵

收後之代位物或代替利益，以保全債權⼈將來債權之實現，尚不

因提存⽽⽣債務消滅之效果，且未另外限制債務⼈之權利，或使

其陷於更不利之地位，符合強制執⾏法上開規定之旨意，⾃無牴

觸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規定可⾔，與憲法保障⼈⺠財產權之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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旨亦無違背。⾄因假扣押、假處分查封債務⼈財產後，若因強制

購買或徵收後，已不能由其代位物或代替利益達成保全之⽬的

者，則屬債務⼈可否依強制執⾏法第⼗⼆條、第⼗四條及第⼗四

條之⼀聲明異議或提起債務⼈異議之訴問題，併予指明。

⼤法官會議主席　院　⻑　翁岳⽣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⼤法官　劉鐵錚　吳　庚　王和雄　王澤鑑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林永謀　施文森　孫森焱　陳計男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曾華松　董翔⾶　楊慧英　戴東雄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蘇俊雄　黃越欽　賴英照　謝在全

意⾒書、抄本
等文件

抄本504

相關法令 憲法第15條(36.01.01)

司法院院字第2315號解釋

中央法規標準法第5條(59.08.31)

⺠法第225條第2項、第881條、第899條(89.04.26)

強制執⾏法第12條、第14條、第14條之1、第51條、
第113條、第134條、第140條(89.02.02)

辦理強制執⾏事件應⾏注意事項第70點（司法院
85.11.11修正發布）(85.11.11)

相關文件 抄陳０南等四⼈聲請書

茲依司法院⼤法官審理案件法第五條第⼀項第⼆款及第八條第⼀

項之規定，聲請解釋憲法，並將有關事項敘明如左。

⼀、聲請解釋憲法之⽬的

請求解釋司法院頒⾏之辦理強制執⾏事件應⾏注意事項第七⼗點

「在假扣押或假處分中之財產，如經政府機關依法強制採購或徵

收者，執⾏法院應將其價⾦或補償⾦額提存之」，因牴觸憲法⽽

無效。

⼆、疑義或爭議之性質與經過，及涉及之憲法條文

(⼀) 憲法上所保障之權利遭受不法侵害之事實，及涉及之憲法條

文：

https://cons.judicial.gov.tw/download/download.aspx?id=426003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qrynoresult.aspx?lsid=FL000001&no=15&ldate=194701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INT/data.aspx?ty=C&id=C%2c2315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0792&ldate=19700831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1351&ldate=20000426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1365&ldate=20000202&lser=001
https://legal.judicial.gov.tw/FLAW/hisdata.aspx?lsid=FL001393&ldate=19961111&lser=001


1.台灣板橋地⽅法院七⼗八年度執全字第⼆三五號假處分事件之

執⾏名義即同法院七⼗八年度全星字第⼀七五號⺠事裁定主文：

「債權⼈提供擔保⾦四百八⼗五萬八千七百⼀⼗四元後，債務⼈

對於附表所列之不動產，不得讓與、設定抵押、出租及其他⼀切

處分⾏為」，於⺠國七⼗八年⼆⽉⼆⼗七⽇執⾏完畢，該法院⺠

事執⾏處嗣命台北縣政府將徵收假處分⼟地之補償費繳交執⾏法

院扣押，侵害債務⼈之權利，經具狀聲明異議。

2.台灣板橋地⽅法院執⾏處 (漏⺠事⼆字) 裁定以「對假處分裁定

附表所⽰之不動產實施查封，並囑託地政機關為查封登記，其假

處分之執⾏程序即告終結，嗣後該經查封之不動產部分為政府徵

收，原查封標的物即轉換為⼟地補償費，本院為維持原查封之效

⼒，通知徵收機關將補償費解繳本院，應屬適法，司法院頒布之

辦理強制執⾏事件應⾏注意事項第七⼗點﹃在假扣押或假處分中

之財產，如經政府機關依法強制採購或徵收者，執⾏法院應將其

價⾦或補償⾦額提存之﹄規定，亦可參酌，本院之處分⾏為並無

違法或不當。聲請⼈聲請本院將假處分不動產之徵收補償費發

還，顯屬無據，應予駁回」。

3.台灣⾼等法院確定終局裁定以「假處分之執⾏，固係禁⽌債務

⼈對假處分之標的物實施處分，以保全本案訴訟裁判對標的物之

執⾏為⽬的，惟如假處分之標的物因徵收⽽使債務⼈喪失所有

權，則債務⼈對假處分標的物已喪失處分權能，屬給付不能之狀

態，債權⼈於本案訴訟之請求聲明即不能再以原假處分之標的物

為請求標的，⽽應依⺠事訴訟法第⼆百五⼗六條第三款規定，因

情事變更以他項聲明代最初之聲明，被徵收假處分標的物之補償

費即情事變更後聲明請求之標的，就債權⼈⽽⾔，仍有保全將來

強制執⾏之必要，司法院頒布之辦理強制執⾏事件應⾏注意事項

第七⼗點，並無與強制執⾏法牴觸。原裁定駁回抗告⼈發還假處

分標的物被徵收補償費之聲請，並無不當」。

4.涉及憲法第⼗五條「⼈⺠之財產權，應予保障」。 

(⼆) 所經過之訴訟程序： 

經台灣板橋地⽅法院⺠事執⾏處裁定駁回，及台灣⾼等法院終局

裁定抗告駁回，因不得再抗告⽽確定。

(三) 確定終局裁判所適⽤之法律或命令之名稱及內容： 

司法院頒⾏之辦理強制執⾏事件應⾏注意事項第七⼗點「在假扣

押或假處分中之財產，如經政府機關依法強制採購或徵收者，執

⾏法院應將其價⾦或補償⾦額提存之」。



(四) 有關機關處理本案之主要文件及說明： 

台灣板橋地⽅法院七⼗八年度執全字第⼆三五號裁定，及台灣⾼

等法院八⼗七年度抗字第三七八號裁定。

三、聲請解釋憲法之理由及聲請⼈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⾒解

(⼀) 對於確定終局裁判所適⽤之法律或命令發⽣有牴觸憲法之疑

義之內容：

1.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第⼆項規定「關於⼈⺠之權利義務者，

應以法律定之。」第六條規定「應以法律規定之事項，不得以命

令定之。」「提存」為⺠法第⼆編第⼀章第六節第三款規定之債

之消滅原因，係關於⼈⺠之權利義務者，應以法律定之。司法院

頒⾏之辦理強制執⾏事件應⾏注意事項第七⼗點「在假扣押或假

處分中之財產，如經政府機關依法強制採購或徵收者，執⾏法院

應將其價⾦或補償⾦額提存之」，非法律，與⾸開規定牴觸。

2.強制執⾏法第四條規定，強制執⾏依執⾏名義為之。假處分裁

定係禁⽌債務⼈設定、移轉或變更不動產權利，即⺠事訴訟法第

五百三⼗⼆條規定就⾦錢請求以外之請求，欲保全強制執⾏者，

該注意事項就假處分執⾏變更為對⾦錢債權之執⾏，顯與上開法

律牴觸。

3.強制執⾏法第⼀百三⼗八條「假處分裁定，係命令或禁⽌債務

⼈為⼀定⾏為者，法院應將該裁定送達於債務⼈」，第⼀百三⼗

九條「假處分裁定，係禁⽌債務⼈設定、移轉或變更不動產上之

權利者，法院應將該裁定揭⽰」，假處分執⾏程序即屬終結，該

注意事項「在假處分中之財產，執⾏法院應將其價⾦或補償⾦額

提存之」，係在假處分執⾏程序終結後再為執⾏，與上開法律牴

觸。

4.強制執⾏法第⼀百⼗五條明文規定，對於第三⼈⾦錢債權之執

⾏⽅法，就政府徵收之補償費，⾃可據以強制執⾏，⾜以保護債

權⼈之權利。強制執⾏法係採當事⼈進⾏主義，該注意事項對徵

收補償費逕⾏強制執⾏提存，與上開法律牴觸。

5.該注意事項 

第七⼗點記載：「關於第⼀百三⼗四條、第⼀百四⼗四條部

分」，查強制執⾏法第⼀百三⼗四條「假扣押之動產，如有價格

減少之虞或保管需費過多時，執⾏法院得因債權⼈或債務⼈之聲

請或依職權，定期拍賣，提存其賣得價⾦。」第⼀百四⼗條「假

處分之執⾏，除前三條規定外，準⽤關於假扣押、⾦錢請求權及



⾏為、不⾏為請求權執⾏之規定。」與該注意事項毫無關聯，節

外⽣枝，攪亂執⾏程序。

6.該注意事項規定「價⾦或補償⾦額提存之」，其受取提存物，

諒須有⼀定之條件，該注意事項並未⾔及，如任意附以法律上或

事實上不能之條件，或所附條件，不能於⼗年內完成，致不能⾏

使受取提存物之權利，依⺠法第三百三⼗條「債權⼈關於提存物

之權利，應於提存後⼗年內⾏使之，逾期其提存物屬於國庫」之

規定，該「提存」之規定，損害債權⼈之財產權。

7.假處分之標的物，因給付不能，並非均可變更為⾦錢之請求。

本件假處分之不動產，於⺠國七⼗八年⼆⽉⼆⼗七⽇假處分執

⾏，經台北縣政府依法徵收，已經九年之久，假處分之債權⼈並

未變更訴之聲明，亦未另為給付⾦錢之請求，其請求權時效，早

已消滅。確定終局裁定以：「債權⼈應依⺠事訴訟法第⼆百五⼗

六條第三款規定，因情事變更以他項聲明代最初之聲明，被徵收

假處分標的物之補償費即情事變更後聲明請求之標的，就債權⼈

⾔，仍有保全將來強制執⾏之必要，司法院頒布之辦理強制執⾏

事件應⾏注意事項第七⼗點，並無與強制執⾏法牴觸」云云，其

非可採，如上所述，合併陳明。

(⼆) 聲請⼈對於前項疑義所持之⾒解： 

司法院頒⾏之辦理強制執⾏事件應⾏注意事項第七⼗點「在假扣

押或假處分中之財產，如經政府機關依法強制採購或徵收者，執

⾏法院應將其價⾦或補償⾦額提存之」之規定，與法律牴觸，不

符憲法第⼗五條⼈⺠之財產權應予保障之旨⽽無效。

(三) 解決疑義必須解釋憲法之理由： 

台灣板橋地⽅法院辦理七⼗八年度執全字第⼆三五號假處分強制

執⾏事件，違法扣押聲請⼈之⾦錢債權，台灣⾼等法院確定終局

裁判，適⽤該注意事項，侵害聲請⼈之財產權，別無救濟途徑，

聲請解釋憲法，以回復損害，並可藉以提⾼司法品質。

四、所附關係文件之名稱及件數

(⼀) 台灣板橋地⽅法院七⼗八年度執全字第⼆三五號⺠事裁定影

本⼀件。

(⼆) 台灣⾼等法院八⼗七年度抗字第三七八號⺠事裁定影本⼀

件。

謹 陳



司 法 院

聲 請 ⼈：

陳０南

陳０沂

陳０芳

陳０鑫

中華⺠國八⼗七年三⽉三⼗⼀⽇

附件 ⼆：臺灣⾼等法院⺠事裁定 八⼗七年度抗字第三七八號

抗 告 ⼈ 陳 ０ 南

陳 ０沂

陳 ０芳

陳 ０鑫

右抗告⼈因與相對⼈王０⽉等間強制執⾏事件，對於中華⺠國八

⼗七年⼀⽉⼗⼆⽇臺灣板橋地⽅法院七⼗八年度執全字第⼆三五

號所為裁定提起抗告，本院裁定如左：

主 文

抗告駁回。

抗告程序費⽤由抗告⼈負擔。

理 由

⼀、抗告⼈主張相對⼈聲請強制執⾏之執⾏名義為原法院七⼗八

年度全星字第⼀七五號⺠事裁定，其主文：「債權⼈提供擔保⾦

四百八⼗五萬八千七百⼀⼗四元後，債務⼈對於附表所列之不動

產，不得讓與、設定抵押、出租及其他⼀切處分⾏為」，係債權

⼈就⾦錢請求以外之請求，欲保全強制執⾏之假處分，對於徵收

補償⾦錢，則非執⾏名義效⼒所能及之。查本件假處分之不動產

有部分業經台北縣政府徵收，復經原法院先後四次將其徵收抗告

⼈所有⼟地之補償費通知台北縣政府將款項送交法院，本件債權

⼈對債務⼈並無就⾦錢請求或得易為⾦錢請求之請求，⽽無保全



強制執⾏之可⾔，則該⾦錢勢必永久為原法院強制執⾏扣押，原

法院扣押原屬抗告⼈所有之徵收補償費，該強制執⾏程序顯然違

背強制執⾏法第四條「強制執⾏依執⾏名義為之」之規定，⽽損

害債務⼈之權利，因此聲請原法院將徵收補償費，發還抗告⼈等

語。原法院以：相對⼈前依原法院七⼗八年度全星字第⼀七五號

假處分⺠事裁定提供擔保⾦四百八⼗五萬八千七百⼀⼗四元 (七

⼗八年度存字第三三三號) 後對抗告⼈所有之不動產為假處分，

假處分之內容係命債務⼈即抗告⼈就原假處分裁定附表所列之不

動產，不得讓與、設定抵押、出租及其他⼀切處分⾏為，原法院

乃依該假處分裁定之執⾏名義查封該不動產，並函地政機關為查

封登記。嗣因查封中部分⼟地為台北縣政府徵收，⽽假處分之執

⾏，除強制執⾏法第⼀百三⼗七條⾄第⼀百三⼗九條規定外，準

⽤關於假扣押之規定，⽽假扣押之執⾏，則準⽤同法關於動產、

不動產執⾏之規定 (強制執⾏法第⼀百三⼗六條、第⼀百四⼗條) 

，原法院前依上開規定，對假處分裁定附表所⽰之不動產實施查

封，並囑託地政機關為查封登記，其假處分之執⾏程序即告終

結，嗣後該經查封之不動產部分為政府徵收，原查封標的物即轉

換為⼟地補償費，原法院為維持原查封之效⼒，通知徵收機關將

補償費解繳原法院，與司法院頒布之辦理強制執⾏事件應⾏注意

事項第七⼗點「在假扣押或假處分中之財產，如經政府機關依法

強制採購或徵收者，執⾏法院應將其價⾦或補償⾦額提存之」規

定相符，應屬適法，因認抗告⼈聲請將假處分不動產之徵收補償

費發還，於法無據，駁回抗告⼈之聲請。抗告⼈不服，提起抗

告。

⼆、按假處分之裁判為強制執⾏執⾏名義之⼀，強制執⾏法第四

條第⼀項第⼆款定有明文。查本件相對⼈原係依原法院七⼗八年

度全星字第⼀七五號假處分裁定聲請強制執⾏，⽽假處分之執

⾏，固係禁⽌債務⼈對假處分之標的物實施處分，以保全本案訴

訟裁判對標的物之執⾏為⽬的，惟如假處分之標的物因徵收⽽使

債務⼈喪失所有權，則債務⼈對假處分標的物已喪失處分權能，

屬給付不能之狀態，債權⼈於本案訴訟之請求聲明即不能再以原

假處分之標的物為請求標的，⽽應依⺠事訴訟法第⼆百五⼗六條

第三款規定，因情事變更以他項聲明代最初之聲明，被徵收假處

分標的物之補償費即情事變更後聲明請求之標的，就債權⼈⽽

⾔，仍有保全將來強制執⾏之必要，司法院頒布之辦理強制執⾏

事件應⾏注意事項第七⼗點，並無與強制執⾏法牴觸。原裁定駁



回抗告⼈發還假處分標的物被徵收補償費之聲請，並無不當。抗

告意旨，仍執陳詞，指摘原裁定不當，求予廢棄，非有理由，應

予駁回。

三、本件抗告為無理由，依強制執⾏法第三⼗條之⼀，⺠事訴訟

法第四百九⼗⼆條第⼀項、第九⼗五條、第七⼗八條，裁定如主

文。

中華⺠國八⼗七年三⽉⼗三⽇

(本聲請書其餘附件略) 




